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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除荒謬醫藥條例 

 

每當聽到「為公眾安全」、「保護大眾」和「為公眾利益起見」等旗號時，我們就會不期然

地對往后的內容，一個勁兒地點頭稱是，好像不認同的話會受良心和責任感讉責 ; 甚至好像

是皇帝諭旨或神的旨意一樣，稍有違抗或猶疑都有褻瀆神明之嫌。 

 

每當我們暫忘自己的思考，衝動地信靠那些旗號時，我們正扮演著扼殺自己公民自由的凶手 ! 

只要你留神，就會發現過往自己曾經多少次用這種態度，支持了許多荒唐和不合理的法例。

過往訂立的有關健康和醫藥等條例，可說是不合理法例中的表表者。 

 

我嘗試用以下比喻作出剖析。 

 

我們知道，人人都有一張嘴，有嘴的就都能說謊，而且能在任何時候說謊傷害任何人。所以，

我們必須立例禁止透過任何媒體的公開討論和演說，以免有任何人受到傷害。 

 

又或者，我們知道很多人做生意十分詭詐，俗語說「奸商奸商」。為了防止不公平交易，我

們必須立例禁止所有商業和買賣活動。如此立法荒謬嗎 ? 但我們今日的《不良醫藥廣告條例》

正是基於這種謬誤基礎訂立出來的。 

          

按詞釋義，《不良醫藥廣告條例》一定是要懲罰那些胡亂吹噓的郎中和膏藥吧 ! 那些沒科學

根據及案例經驗的產品，統統都會在這禁制條例範圍內，這就是所謂「萬千市民的安全就能

得到保障」? 

 

如果你翻開這些條例細閱的話，就會發現條例的名稱和內容根本是兩碼子事，完全扯不上關

係 !  

 

事實上，該條例規定，所有藥物或者療法，不論本身是有絕對証據或沒有根據，盡皆不能聲

稱有治病功能，即使是最輕微和普通的病痛，也不能聲稱可以治好。當然，那些藥物要做廣

告就更沒有門路了。所以，《不良醫藥廣告條例》實際上賦予醫務衛生署絕對權力，去管治

所有藥物和治療工具。執行上，即使是幫助市民面對最日常的小病和痛症的藥物，都會被管

禁。就是這荒唐的世界 ? 一般簡單的常識都會告訴我們，這做法太過份。 

 
其實，當時立法會通過這項條例時，並沒有根據什麼案例或數據。坦白說，社會上根本從未

紀錄得任何因為誤信藥物廣告而致死，或造成重大損害的個案。 

 

 

採用: 自然療法、脊骨神經科、同類療法、針炙、營養療法、按摩、芳香療法、水療、浣腸療法、草藥療法、電腦測試及各類健康用品食物、書籍等。 
 

Practice of: Naturopathy, Chiropractic, Homeopathy, Acupuncture, Nutrition, Massage, Aromatherapy, Hydrotherapy, colonics, Herbalogy, 
Computerized Therapeutic Testing, Various Health Products, Food, Books, etc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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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考美國，在完善的法例管制下，合格藥物及醫療手法每年導致七十八萬三千九百三十六人

死亡 ! 超越了心臟病 (六十九萬九千六百九十七人) 和癌症 (五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一人) 

等頭號殺手。 

 

另一個明顯例子是《藥物及毒藥條例》。該條例界定了所有會影響人體生理功能的口服物為

藥物。接著，所有維他命和礦物質等都被禁止販賣了，因為它們並沒有登記成為藥物。 

 

多年以來，每天都有成千上百萬人服用維他命和礦物質，就是未聽過有誰因吃它們而死掉。

那麼，該項法例到底要保護些什麼 ? 是公眾呢 ? 還是藥業帝國的利潤? 

 

那些披著羊皮的狼，就別再訂立類似的無稽法例來侮辱香港人的智慧吧 ! 另外，還請廢除和

改掉那些既定、會侵害消費者對產品選擇和資訊自由的條例。 

 

顯然，現存的健康問題，都是由於法例規定了我們應用甚麼藥物所引致。只管限制市民能夠

獲取的資訊，市民為自己健康作出正確選擇的自由也就沒有了。 

 

要徹底解決奸商欺騙市民的情況，靠的不是立法，而是教育。這點大概不難理解吧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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